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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17         证券简称：ST 万林         公告编号：2024-038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24年4月，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将公司前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黄保忠诉至法院，要求黄保忠就担

任公司董事长、实控人期间，对公司大额应收账款怠于行使催收权以及在明知重

大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安排公司与不良资质客户进行长期交易和资金输出等严重

违背法律规定的董监高人员之忠实及勤勉义务，致使公司巨额应收账款无法回收

的事实，赔偿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亿元（暂定）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公司于

2024年4月19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受理通知书，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累计涉及诉讼暨前期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2024年6月21日，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裁定书》

（(2024)沪01民初122号）、《财产保全执行情况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裁定书主要内容 

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裁定书》（(2024)沪01民初122

号），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

黄保忠银行存款1亿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公司用其名下位于靖江经济

开发区新港园区六助港路5号1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0009471号】、6幢【苏

(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0009476号】、7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0009477号】、

8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0009478号】、9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9号】、10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0009480号】、11幢【苏(2020)靖

江不动产权第0009481号】全幢房产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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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

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冻结被申请人黄保忠银行存款1亿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冻结银

行存款的期限不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

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超过三年。法律与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同时查封公司名下位于靖江经济开发区新港园区六助港路 5 号 1幢【苏

(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 号】、6 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6

号】、7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7 号】、8 幢【苏(2020)靖江不动

产权第 0009478号】、9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9号】、10幢【苏

(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80号】、11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81

号】全幢房产(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不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超过

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超过三年。法律与司法解释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财产保全告知书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4年 6月 11日执行财产保全措施，已保全

财产及保全期限如下： 

1、查封公司名下位于靖江经济开发区新港园区六助港路 5号 1幢【苏(2020)

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1 号】、6 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6 号】、

7 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7 号】、8 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8号】、9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79号】、10幢【苏(2020)

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80 号】、11 幢【苏(2020)靖江不动产权第 0009481 号】

全幢的不动产。查封上述不动产期限三年，自 2024 年 6 月 13 日至 2027 年 6 月

12日止。 

2、冻结被申请人黄保忠持有的 ST万林共 29,917,671股，(证券代码:603117，

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冻结期间产生的孳息一并冻结，冻结股数以当天(2024

年 6 月 13 日)交易清算交收后的实际股数为准，冻结期限 3 年，自 2024 年 6 月

13日至 2027年 6月 12日止。 

3、冻结被申请人黄保忠其他相关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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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因财产保全申请，公司名下位于靖江经济开发区新港园区六助港路5号相关

不动产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查封期限三年，自2024年6月13日至2027

年6月12日止。上述不动产截至2024年3月31日的账面价值为21,073.45万元，约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25%。公司以名下位于靖江经济开发区新港园

区六助港路5号相关不动产财产提供担保系保全申请的正常程序。 

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判决结果尚不确定，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22日 


